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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一、界定 二、本文所称的

政法院校律师事务所是指由法律院校发起设立的可以由本院

校内有律师资格的兼职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具有以下特

征： 第一、可以由本院校内有律师资格的兼职律师组成。《

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 合伙律师事务所

的合伙人必须在本所专职从事律师业务”；《合作律师事务

所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合作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专职律师

均为合作人”；《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8

条第3项规定：“有3名以上的专职律师。”由此可见，律师

事务所中必须有专职律师。而且专职律师是所里的负责人。

如果政法院校成立律师事务所，由于本院校内有律师资格的

教师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做专职律师。为此，只能向社会

上找专职律师，专职律师很难找，找3个专职律师并且是合得

来的3个专职律师就更难。因此，有的院校成立律师事务所的

想法不得不搁浅。即使成立了律师事务所，本院校内有律师

资格的教师参加了，也是兼职律师，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能

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边讲的是“可以”。也就是说，

允许院校有自主权。在没有专职律师的情况下，也允许成立

只有兼职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 第二、可以不具有法人资

格，是政法院校的组成部分。按照《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

作改革的方案》规定：“允许政法院校、法学研究机构和符

合条件的社会团体组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成为司



法行政机关管理下的法人实体。”也就意味着在政法院校成

立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与院校脱钩。只是名为院校的律师事务

所，实质和院校之间为两个实体，为两个平等的主体。是两

个实体就有各自的利益，不会为另一方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

利益。设立律师事务所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为使院校真

正从中受益，笔者认为，院校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不具有

法人资格，是政法院校的组成部分。 二、必要性 从以上论述

可知，政法院校成立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是和现行法律违背的

。那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有什么必要呢？

其必要性有以下几点： （一）为本院校学生实习提供基地。

如果律师事务所是独立的法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都为自己

的利益忙碌。接待实习生是一件既麻烦又没利益的事，是不

会愿意做的。即使接待了也是敷衍了事，学生根本学不到什

么东西。如果在政法院校内成立本文所称的律师事务所，由

于是院校的组成部分，院校可以自己说了算，可以为学生提

供充分的实习机会。学生能够运用自己学到的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一方面，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在美国，

法律院校就开展诊所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走向社会从

事法律工作才会很快适应，不致于连诉状都不会写，一切从

头学起。 （二）充分发挥本院校兼职律师的优势，更好地为

社会服务，减少资源的浪费。政法院校教师有着扎实的理论

水平。但由于现在的这种状况，政法院校教师只能到别人的

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自己不能说了算，这样，案源就很

成问题。这些教师得看着人家脸色，靠人家给案子，这样是

很难打开局面的，使得有些教师不得不半途而废。常常发出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慨叹，造成法律资源的大量浪费。如

果能办成由这些兼职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就能够充分发

挥他们的优势。使这些教师有用武之地。 （三）提高教师的

教学水平。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中需要教师掌

握大量的案例，并结合案例讲解那些深奥的法学理论。能够

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今后从事法律工作就会得心应手

。而那些来自书本的教学案例很多都脱离实际、呆板。不是

教师亲自经历的，讲解起来也不会生动形象。是在念案例而

不是讲案例。学生听起来也会索然无味。另外，通过接触实

际案例，也会发现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科研提

供课题，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防止闭门造车。还能在接触

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学改革，使

教学更贴近实际。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四）为社会提供

法律援助。政法院校的教师有自己的工资收入，比起赚钱他

们更热衷于公益性法律援助，群众也十分信任他们，是一只

非常难得的法律援助队伍。但由于现在必须成立具有法人资

格的律师事务所的这种状况，政法院校的教师即使参加到这

样的律师事务所也很少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不参加律师事务

所就更不能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样，对社会无异是一笔很

大的损失。如果能办成由这些兼职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

他们就可以在所内大量地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也可以为学校

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法院校成立

由本院校内有律师资格的兼职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无论对

于学生、教师、学校、社会都是极为有利的。 三、可行性 （

一）理论上的支持 法律是对自由的保护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

。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多



种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供其选择。这是对人的尊重和最终

的关怀。 现行的法律对律师事务所的开办限制过多，有的律

师事务所为了达到有3个专职律师，不得不东拼西凑，费尽周

折，最后凑成了，但由于互相之间不信任，造成名为合伙实

为个人的局面。如果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去做，政法院校成

立的律师事务所也不免出现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 （二）《

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第三条第(四)项规定

：“通过试点，逐步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专门为本单位

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维护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

”目前，依照规定，正在试点企业律师事务所。那么，在事

业单位内部建立律师事务所也是可行的。 作者：吉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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